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第六期） 

 

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导对象”、“托普云农”或“公

司”）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导机构”或“国泰君安”）作为辅导机构，根据《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

监管规定》等有关规定，以及《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上市辅导协议》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现就本期辅导工

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国泰君安为承担本期辅导工作的辅导机构。国泰君安投资银行部建立了相应

的辅导工作小组，辅导工作主要由蒋勇、程晓鑫、刘玉飞、胡译涵、裘方盈、陈

键和吴迪完成，其中，蒋勇为辅导工作小组组长。本阶段辅导期内，新增辅导人

员两名，分别为陈键和吴迪。 

参与本次辅导工作的辅导人员情况如下： 

组长：蒋勇先生，浙江大学金融学硕士，保荐代表人，2007年开始从事投行

业务，曾负责大立科技、浙江众成、诺力股份、美思德、沪宁股份、中源家居、

聚合顺等 IPO企业的改制、辅导、新股发行工作及华仪电气、威海广泰、浙江富

润、诺力股份、海亮股份、大立科技、沪宁股份等定向增发及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在上述项目的保荐及持续督导执业过程中，蒋勇

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成员：程晓鑫先生，浙江大学工学学士、管理学硕士，保荐代表人，曾主要



 

参与浙江仙通、中源家居、车头制药、万控智造等企业的改制、辅导、新股发行

工作，以及海亮股份等上市公司再融资项目、浙江富润等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

组项目，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在上述项目的保荐及持续督导执业过程

中，程晓鑫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

良好。 

成员：刘玉飞先生，管理学学士，保荐代表人，非执业注册会计师，2017年

开始从事投行业务，曾任职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业务部。先后主持或参与了

三维股份、福斯特、贝因美、新界泵业、康恩贝、道明光学、新化股份、公牛集

团等 IPO或年报审计项目；桐昆股份、福斯特等再融资项目；以及润达医疗、康

恩贝控股权收购等财务顾问项目。在上述项目的保荐及持续督导执业过程中，刘

玉飞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成员：胡译涵女士，西安交通大学会计学硕士，曾主要参与聚合顺、天岳先

进、万控智造、永坚科技、元创股份、壹网壹创等企业改制、辅导、新股发行工

作，以及聚合顺再融资项目工作，具有较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 

成员：裘方盈女士，香港大学金融学硕士，自 2019年 12月开始从事投资银

行业务，曾主要参与万控智造等企业改制、辅导、新股发行工作，具备一定的投

资银行业务经验。 

成员：陈键先生，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自 2015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

曾主要参与美力科技、天洁环境、润阳科技、双枪科技等企业改制、辅导、新股

发行工作，以及江特电机、德艺文创、聚合顺等再融资项目，具有较丰富的投资

银行业务经验。 

成员：吴迪先生，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硕士，自 2021年 7月开始从事投资

银行业务，曾主要参与永坚科技等企业改制、辅导、新股发行工作，具备一定的

投资银行业务经验。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辅导时间：2021年第四季度（2021年 10-12月） 

辅导方式：在辅导过程中，国泰君安辅导工作小组成员采用核查辅导对象提



 

交的书面文件、与相关方就专题事项进行分析研究、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对相

关方进行访谈等方式，对托普云农进行尽职调查；采取集中宣讲、会议探讨以及

咨询解答相结合等多种形式对托普云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

员、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或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进行了法规知识、

证券市场知识等上市相关知识的辅导。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 

1、通过召开协调会、案例分析等方式督促辅导对象熟悉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的要求和 IPO上市审核的相关情况和要求、强化了辅导对象的规范意识； 

2、进行了供应商和客户的实地或视频访谈工作，核查公司业务的真实性； 

3、持续核查公司及董监高等关键自然人的银行流水，关注是否存在异常情

况，对于发现的问题要求公司进行规范； 

4、检查公司销售、采购明细情况以及财务报表重要项目，核实公司业务的

真实性和稳定性； 

5、进一步进行股东的穿透核查，穿透公司股东至最终自然人或国资，并要

求各级股东提供相应的资料。 

目前，第六期辅导工作已按照《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的要求顺利完成，辅

导计划履行情况良好。 

（四）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能够配合国

泰君安对辅导对象开展辅导工作，相关工作情况良好。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1、第一大客户的核查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第一大客户为印度尼西亚的公司且非公司产品的终端用户，

各期向其销售占公司的收入比例较高，是辅导机构重点核查的对象。但是受新冠



 

疫情影响，境外实地走访、核查工作受限。 

辅导机构已通过获取客户进口明细清单、进销存明细表、对外销售合同以及

视频访谈等方式进行了必要的核查。下一步，辅导机构将重点开展对终端用户进

行访谈、查看终端用户产品等核查工作，从严核查公司向该客户销售的真实性。 

2、股东穿透核查资料需进一步搜集、完善 

公司外部机构股东较多，穿透核查工作量较大。前期辅导机构将股东穿透核

查要求、资料清单发放给公司后，公司已积极与各股东沟通配合辅导机构的核查，

各股东亦积极配合提供相关资料。 

截至目前，辅导机构已取得大部分股东穿透核查资料，但仍存在部分资料缺

失或不符合要求的情形，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辅导机构将继续与公司及各股东

保持沟通，及时完善相关资料，尽快完成股东穿透核查工作。 

3、公司客户实地走访工作受限 

公司客户较为分散，实地走访工作量较大。尽管辅导机构已经提前制定了走

访计划并且启动了相关核查工作，但是受新冠疫情零星散发的影响，部分客户实

地走访暂时受限，目前公司正在与客户协商灵活安排实地走访的相关事宜。 

辅导机构目前仍持续关注全国各地的疫情动态和防疫政策，积极推动公司与

客户的沟通，要求公司配合辅导机构灵活安排走访路线或通过视频访谈方式替代，

尽快落实相关核查事宜。 

（二）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目前，公司在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的问题需持续跟进与进一步完善外，仍通

过主要采取的辅导方式持续关注公司在历史沿革、业务合规、财务等方面是否存

在需予以整改及完善的事项；同时，按照证监会要求持续跟进关键人员个人卡流

水核查。辅导机构将继续关注上述事项，督促公司尽快完成。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的辅导人员仍为国泰君安辅导工作小组人员，主要围绕

督促辅导对象加强学习、继续完善尽职调查以及辅导工作总结进行，辅导内容及



 

形式具体如下： 

1、督促辅导对象加强学习 

国泰君安将继续通过中介机构协调会、案例分析、组织辅导对象自学和讨论

等方式继续开展辅导工作，督促辅导对象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 

2、继续完善尽职调查 

国泰君安将继续通过现场尽职调查并结合客户、供应商访谈、企业内部访谈、

银行流水核查等形式，对公司的公司治理、规范运作、财务信息及经营模式等方

面进行更为深入的全面梳理，并会同其他中介机构对公司可能存在的不规范问题

拟定整改方案并督促其整改。 

3、辅导总结 

（1）国泰君安将会同其他中介机构就前期已发现问题的解决情况进行核查，

查看公司的落实情况； 

（2）完善辅导工作底稿，制作《辅导工作总结材料》，就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做出统一安排。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之签署页） 

 

 

辅导工作小组成员 

 

                                                       

       蒋  勇                               程晓鑫 

 

                                                       

       刘玉飞                               胡译涵 

 

                                                       

       裘方盈                               陈  键 

 

                                         

       吴  迪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